上海外国语大学毕业研究生离校手续单
姓名：       学号：      类别：统分□  自筹□  定向委培□  高师□

	单       位
	办理时间
	办  理  事  项
	经办人

	各院系的资料室
	一般借阅时间
	归还所借图书及资料

（院系有资料室的毕业生须办理）
	

	医疗保健中心

（5号楼104）
	6月22日-6月26日
8：30-11：00 13：30-16：00
	归还公费医疗证

（请阅读离校手续详解）
	

	财务处

（行政楼102室）
	6月22、23、24、26日（除周四外）
8：30-11：00 13：30-16：00
	赴外地统分生领取派遣费

（请阅读离校手续详解）
	

	* 宿舍管理中心

（生活区6号楼）
	6月22日-6月26日
8：30-11：00 13：30-16：00
	归还宿舍钥匙
（请阅读离校手续详解）
	

	保卫处派出所

（5号楼2楼）
	6月22、23、24、25日

8：30-11：00 13：30-16：00

平时每周二、四上午（包括暑假）
8：30-11：00办理户籍手续
	户口关系转出

（请阅读离校手续详解）
	

	* 图书馆

（图书馆大厅）
	从即日起可办理

最晚办理时间为6月25日
	归还所借图书资料
	

	校团委

（5号楼219室）
	6月22、23、24日
13：30—16：00
	转 团 员 组 织 关 系
	

	研究生部党总支

（1号楼414室）
	先在研究生部党总支开具介绍信后再到校组织部办理
	转 党 员 组 织 关 系

（请阅读离校手续详解及友情提示）
	

	校组织部

（行政楼301室）
	6月22—6月26日
8：30-11：00 13：30-16：00
	
	

	* 学籍办公室

（1号楼422室）
	6月22、24、25、26日（除周二外）
8：30-11：00 13：30-16：00
	归 还 学 生 证
	

	就业办公室

（1号楼424室）
	6月23、25、26日
8：30-11：00 13：30-16：00
(请注意：24日不能领取)
	领取毕业证、学位证
（外校定向、委培、高师不领取、

本校定向老师可以领取）
	

	
	6月23、25、26日

8：30-11：00 13：30-16：00
	申领报到证

（定向、委培、高师无报到证）
	


注：外校定向、委培、高师学生只须办理带“*”的项目。本校定向老师无须办理。
★ 6月22日—6月26日为离校周，请同学们务必不晚于此截止日期办理完离校手续。并请将此单交到研究生部就业办公室（1号楼424室）。否则档案不予转递。
就业办电话：65442744
附1：离校手续办理详解    附2：友情提示

离校手续办理详解
1、 医疗保健中心：所有拥有学生公费医疗证的毕业生必须办理。
2、 财  务  处：赴外地工作的统分毕业生，请先到就业办开具证明后再前往财务处领取派遣费。
3、 宿舍管理中心：所有统分、自筹、定向、委培、高师毕业生（不论有无住校）都必须先到宿管科确认准备离校，签字后才能上交离校手续单。所有毕业学生最晚退宿时间为6月26日。

4、 户口关系转出：非上海生源申请上海户口的同学请等待户籍批复后携户籍批复单到派出所办理。暂未落实工作单位的同学可在签约后再办理，但最晚必须在2009年12月31日前迁出。
5、 图书馆：携带“校园一卡通”到图书馆大厅确认已还清所借书籍及资料。

6、 团组织关系转出：团员毕业生如需转团组织关系可以在规定时间办理（非强制办理项目）。团组织关系不是必办项，如果同学未办理此项手续，视为自动放弃团组织关系。党员同学只需办理党组织关系转移，无需办理团组织关系。
7、 党组织关系转出：请先在研究生部辅导员处开具介绍信，再向校组织部提交。办理时须提交即将转入的党组织名称。预备党员需携带预备期间的考察表和思想汇报（每两个月一篇）。请党员务必阅读所附“友情提示”。
8、 归还学生证：所有拥有学生证的毕业生须先归还学生证才能领取学位证书。
9、 领取双证：统分、自筹、同等学力毕业生的双证请在规定时间内领取。定向、委培、高师毕业生的双证将直接入个人档案，并机要寄回原单位。

10、 报到证：已签订就业协议并完成学校鉴证手续的毕业生，同时户籍不受限制的（即上海生源就业或外地生源到外地就业），可以在办完所有离校手续后到就业办申领报到证（暑假就业办值班时间另行通知）。需要自行前往上海市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延安西路900号）打印报到证的同学，打印后请将报到证的白联归还学校就业办（非常重要！！！）。

        已获得上海市户籍批复的非上海生源毕业生需将办理完毕的离校单和户籍批复单黄联交给就业办才能申领报到证。暂未得到户籍批复的非上海生源毕业生需等到户籍批复后（大约7月份），将办理完毕的离校单和户籍批复单黄联交给就业办才能申领报到证（务必在离校周内办理完除户籍关系转出和报到证两项之外的所有离校手续）。（暑假就业办值班时间另行通知）。
11、未落实工作单位：因工作未落实或上海市户籍未批复导致离校单上“派出所”、“报到证”等无法办理的同学，请一定妥善保管好离校单，先在离校周内将可以办理完的手续，如转党组织关系、图书馆、财务处、医务室、宿管科等一一办完，等待日后工作落实或户籍批复后再携带离校单到相应部门办完离校手续。应届毕业生在毕业当年都可到就业办办理就业协议书鉴证及打印报到证等手续，因此请未就业同学妥善保管好离校手续单。
派出所工作时间为每周二、四上午（包括暑期）；就业办平时为毕业生办离校手续的时间为每周二、三、四（暑期值班时间另行通知）。就业办咨询电话：65442744
12、体检：统分、自筹毕业生可参加学校体检（非强制项）。时间为6月19日13：30—16：00地点在校医务室。
★所有手续如本人不能亲自办理，可委托他们代办。需提供本人亲笔签字的委托书和双方身份证复印件。
